
本學期性別關係與法律的課程將集中探討法律、婚姻與家庭的關係。 

本課程希望透過不同法律領域中實際案例的介紹，使參加本課程的學生了解，法律規定對於我們生活

中的不同或相同性別間的婚姻及家庭關係及觀念可能造成的影響。並由同學們共同討論國家應如何規

範合理的婚姻與家庭關係 

對於性別關係與法律--性與性別部份 我將會在 97 學年第 2 學期的通識課程處理，本課程不以此為重

心。 

選上本課程的同學若在開學第一及第二星期未出席本課程將失去選修本課程的權利。 

本課程由於將進行案例教學法及對話教學法因此，需要同學高度參與，如果第一、二堂課沒有參與課

程的同學 

不接受其選此課程 

 

本課程採取案例教學法與對話式教學法。希望培養同學針對具體案例用法律與性別觀點加以分析的能

力。 

本課程要求參與課程的同學要有在課程中發表意見並將分小組討論。 

上本課程同學要有在課堂上積極表示意見的勇氣與決心。 

本課程將使用下列教材：陳惠馨教授《法律敘事、性別與婚姻》，2008 年 3 月初版，元照出版社 

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  

本課程大綱配合著上課進度 

請參考下面上課進度的資料 

上課進度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 

開課單位 法院通識 

課程名稱 性別關係與法律—婚姻與家庭 

上課時間 星期一下午 2：10～4：00 

授課教師 陳惠馨教授 

教師研究室：綜合大樓法學院院長辦公室 

聯絡電話 29393091 轉 51515 E-mail : hschen@nccu.edu.tw 

 

壹 上課時間與內容 

 

上時間表 

週 次 日 期 上 課 內 容 

一 09 月 22 日 認識課程、上課方式說明及自我介紹，探討一個發生在現代的個案： 

六個女兒主張繼承權的案件 

二 09 月 29 日 分享閱讀個案的想法，與透過閱讀傳統中國審判中婚姻與家庭關係有關的案件 

（跟夫妻、子女、婆媳關係、家庭暴力案件及通姦案件有關的案件） 



三 10 月 6 日、13 日、27 討論婚姻制度包括： 

1、個人的婚姻與家庭觀念如何被影響。（家庭、學校、社會）用什麼方式影響： 

身教、言教、網路？媒體？如何自覺的面對影響 

2. 為什麼有人結婚多年發現婚姻無效 

（討論儀式婚與登記婚的問題，2008 年 5 月 23 日以後台灣相關法律改變後會有什麼影響？） 

3. 一夫一妻制的意義：為什麼一個人同時僅能有一個配偶 

討論為何要有一夫一妻制度的規定，台灣法律規定與真實生活中發生的案例 

（大法官 242、362、552 號解釋） 

參考文獻：陳惠馨，《憲法解釋對身分法制發展之影響）請見: 

http://www3.nccu.edu.tw/~hschen/book_summary/2005-12-(01).htm 

4、異性戀婚姻與同性戀婚姻--台灣法律為何不承認同性婚？是否違憲？ 

他國立法例（美國加州法院近日判決） 

 

四、11 月 3 日、10 日討論一個人如何進入家庭 

包括如何選擇結婚對象：藉由兩個案件探討同性/異性交往、擇偶對象與條件及訂婚 

五、11 月 17 日小組討論時間 針對小組報告進行討論與分組 

 

六、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8 日 結婚後的生活及離婚： 

1、夫妻間的守真問題、忠誠義務、同居義務 (是否有性別意義） 

討論何謂外遇？為何台灣女人擔心外遇 

2、婚姻中的財產關係--日常生活費用、夫妻財產制（配偶有錢是否代表自己有錢？） 

3、婚姻不理想如何離開婚姻：離婚的方式、婚姻無效或婚姻撤銷 

七、12 月 15、22 日 父母子女關係 

1、法律對於子女的屬性規定--婚生、非婚生子女、養子女、人工生殖子女 

2、所謂傳宗接代的新解讀： 姓氏問題、誰的子女？ 

八、12 月 29 日、2009 年 1 月 5 日 家庭暴力問題 

1、家庭暴力的型態、成因 

2、國家處理家庭暴力方式--從傳統到現代—討論家庭暴力防治法 

 

本課程補考期末考：最後一堂課 2009 年 1 月 5 日要進行對於課程的回顧與討論 

教學方式 

教學方式  

本課程進行方式包括： 

一、案例教學法，由教授先講解與婚姻家庭相關的法律規範及實際案例加以說明 

二、對話式教學法：本課程在講授一般規範與案例後，由教授或助理帶領同學針對已經上課之內容，

配合討論題 

綱進行小組及全班性的討論。討論題綱會依著課程進行時正發生的時事而有所增減。 

 



下列幾個討論題綱做為選課同學參考之用： 

討論題綱： 

一 從你的生活經驗中，你認為婚姻或家庭對於一個人的影響為何？ 

請提出具體的看法，例如家庭可以給人什麼支援或不可能給哪些支持？ 

二 你認為婚姻一定要一男一女的結合嗎？兩個同性的婚姻為什麼可以被 

接受，或不被接受，理由何在？考量的因素是什麼？ 

 

三、 我國民法規定，有配偶者不得重婚，你同意這項規定嗎？你知道這個 

規定目前有個例外的情形？ 

四 依我國現行民法規定六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不得結婚，如果結婚，婚姻無效。你知道誰是你六親等

內的旁系血 

親嗎？你認誰這個規定是否合理？他究竟要保障什麼？ 

五 你認為夫妻結婚後，在什麼情況下可以離婚？你是否知道我國法律的規定？ 離婚時應該考慮哪些

事情？ 

六 夫妻結婚後，彼此的財產關係應如何？你是否知道法律的規定？你認為理想的狀況應如何？ 

七 夫妻結婚後，對於共同子女間的關係關係應該如何？對於孩子有關的事情 

如果兩個人的意見不同時，要如何解決？ 

八 你同意所謂的家務有給職嗎？你知道何謂家務有給職？你認為有一方因為 

要照顧小孩，料理家務，而未出外工作，他的財產狀況如何？ 

教學助理工作項目 

教學助理工作項目  

一、教學助理將協助準備及整理上課資料、 

二、負責點名並協助跟同學溝通上課內容、上課意見。 

三、協助教師經營遠距教學網，將上課同學在遠距教學網所表達意見加以整理並在必要時，參與討論

四、協助教師整理報告並對於報告或作業進行初步評估 

課程要求/評分標準 

課程要求/評分標準  

一、本課程上課的所需要的法律將放到網站上請同學參考 

二、熟悉教師指定閱讀教材 

三、主動積極參加課堂上的討論：包括小組與權班課程討論 

本課程在進行中常會給予參與同學小組討論時間，希望透過討論對於我國法律體制中所呈現的婚姻及

家庭有 

所體驗與反省。 

 

本課程的成績評量包括兩種： 

1、3 份上課指定主題的報告（共 60 分） 

至少一千字必須是同學的各人意見的表述並對於課程指定主題的論述 



（不得抄襲或從網路上下載剪接完成否則不計分，晚交或字數不足將扣分） 

交報告時間分別為：第一次 10 月 13 日以前、第 2 次 11 月 10 日以前；第三次 12 月 21 日以前 

主題如下： 

 

2、一份小組透過討論共同呈現的報告 20 分：至少要 2000 字 

3、參與課程與在遠距教學網針對上課主題參與討論成績 20 分 

參考書目 

主要上課參考書目： 

1、陳惠馨教授《法律敘事、性別與婚姻》，2008 年 3 月初版，元照出版社 

2、黃淑玲、游美惠主編，《性別向度與台灣社會）2007 年 7 月出版，巨流圖書公司印行. 

3、網路資源：台灣婦女聯合網，網站：http://www.womenweb.org.tw/ 

4、陳惠馨老師個人網頁：http://www3.nccu.edu.tw/~hschen/ 

 

參考書籍如下： 

1. 林芳玫、顧燕翎 主編，2000 年，《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再版一刷，臺北市：女書出版。 

2. 劉毓秀主編，女性學學會，1995 年，《台灣婦女處境白皮書》，臺北市：時報文化。 

3. 何春蕤，1994 年，《豪爽女人：女性主義與性解放》，台北市：皇冠。 

4. 維金尼亞‧吳爾芙 著，王蕆真 譯，《三枚金幣》，臺北市：天培文化出版。（譯自：Woolf, Virginia 

(1963), Three Guineas.） 

5. 維金尼亞‧吳爾芙 著，張秀亞 譯，《自己的房間》，臺北市：天培文化出版。（譯自：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6. 謝小芩、張錦華，2003 年 11 月，〈編輯室報告：「性別與大專教科書檢視」專題〉，《女學學誌》

第 16 期，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女與性別研究組，第 i-iv 頁。 

7. 張錦華，2004 年 6 月，〈編輯室報告「性別與大專教科書檢視」專題（二）〉，《女學學誌》第

17 期，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女與性別研究組，第 i-iii 頁。 

8. 《性別與空間之教學、研究與政策十年回顧與前瞻》，台北市：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

別與空間研究室出版。 

9. 蕭昭君編，《大年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臺北市：女書文化。 

10. 施寄青，2005 年，《高校生的七堂性別課》，臺北市：女書文化。 

11、94 年 12 月 1 日完成之內政部委辦「我國婚喪儀式性別意識之檢討」期末報告，計畫主持人：劉

仲冬教授；協同主持人：陳惠馨教授；兼任研究助理：孟繁荔、賴凱俐。 

11、陳惠馨著，1993 年，民法親屬編諸問題研究，月旦出版社 

12、陳惠馨，2006 年《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出版社 

13、戴炎輝/戴東雄教授著，200？《中國親屬法》 

14、施慧玲著，2001，《家庭、法律、福利國家-現代親屬法論文集》，元照出版 15、高鳳仙著，1998，

《親屬法-理論與實務》，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6、貝蒂、傅瑞丹著/李令儀譯，2000，《覺醒與挑戰－女性迷思），新自然主義 17、 蘿莉、萊爾著

/嚴韻譯，2001《如果你沒有小孩》，女書店 



18、蘇芊玲著，1996，《不再模範母親》，女書店 

19、渥倫、法若著/鄭至慧等譯，1987 《男性解放》，婦女新知出版社，  

 

期刊文獻： 

1、 《女學學誌 婦女與性別研究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臺北市：臺灣大學人口

與性別研究中心婦女與性別研究組。 

2、 《婦研縱橫》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出版 

3、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臺北市：教育部出版，1998--2004 年名為《兩性平等教育季刊》。自

2004 年 5 月起隨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施行更名 

4、 《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自 1993 年 6 月至今，臺北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文譯名：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課程相關連結網址  

http://www3.nccu.edu.tw/~hschen/  

 


